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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議程 

壹、時    間：109年 7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10分 

貳、地    點：本校演講廳 

參、主    席：徐校長宗盛                        記錄：文書組長侯金位 

肆、出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家長及學生代表 

伍、報告出席人數、宣布開會 (應到 146人 ，實到______人) 

陸、頒獎 

柒、確認會議議程 

捌、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 

玖、主席致詞 

拾、家長會長致詞 

拾壹、各處室業務報告：（P1- P39） 

拾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訂「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

點」(草案) (詳提案附件 P1-P16)，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

務處) 

      說明：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9.6.3桃教小字第 1090046532號函辦

理。 

          二、教務處參照教育部範本，擬訂本校要點及相關表件，前揭要點

業經 109年 6月 24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提案討論在案。 

      決議： 

  

 

       

      案由二：修訂「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轉組實施要點」(草案) (詳

提案附件 P17-P21)，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前揭修訂草案之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草案內 

容詳附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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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三：有關「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各項考試教師監考安排實施

辦法」修訂案(詳提案附件 P22-P24)，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說明：修訂部分條文，如附件及對照表。 

  決議： 

 

 

      案由四：修訂「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一、本要點原於 108-1期末校務會議中提案，因應校名變更修訂要

點名稱為「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

點」及第二點部分對應文字，於會議中討論通過後函報桃園市

政府教育局備查，先予敘明。 

二、惟據桃園市政府 109.2.12以府教高字第 1090027806號函復略

以「貴校本要點草案第 7點有關『本會議之提案方式』請增訂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共同提案』及『學生會及其他學生相

關自治組織提案』之規定，並修正第 8點規定:『本要點經本會

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桃園市政府備查』」，併予敘明。 

三、旨揭要點修訂內容概述如下： 

(一)校名變更為「高級中等學校」。(前 108之 1校務會議已通

過，惟據教育局 109年 2月 12日函示要求，另須納入學生

提案權)。(第二點) 

(二)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之不確定性，增訂如特殊情形發

生，配合中央政策，採特別處理，由校長視情形改採代表

制召開會議，並同步增訂如採代表制之相關開會及議決之

人數與比例。(第三點及第六點) 

(三)依教育局函示增訂學生提案權。(第七點) 

(四)修訂旨揭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桃園市政府備查。(第八

點) 

四、承上，茲擬訂本要點之修訂草案及變更對照表(詳提案附件

P25-P31)，提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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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擬訂「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究作業要點」草案(詳提案附件 P32-P48)，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實習處) 

      說明： 

          一、為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條及「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及研究實施辦法」，設置推動委員會。 

       二、依教育局函示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後報教育局彙整備查。 

      決議： 

 

 

 

案由六：修正本校教師服務規約第五點、第六點及第十九點(詳提案附件

P49-P51)，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本校現行教師服務規約第五點及第六點係援引教師法第 16條第七

款有關「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之規定，第十九點係援引教

師法第九章申訴及訴訟規定，惟行政院 108年 6月 5日修正公布

之「教師法」(按修正新法自 109年 6月 30日施行)，將原第 16

條條次變更為第 31條；第九章申訴及訴訟之章次及章名變更為第

七章申訴及救濟，是以本校教師服務規約應配合修正。           

      決議： 

 

 

 

案由七：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詳提案附件 P52-P57)，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配合 108年 6月 5

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於 109年 6月 28日修正發布有關增聘校外

學者專家擔任本會委員遴聘方式及相關事項規定，是以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應配合修正。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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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修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08年 12月 24日以臺教學（三）字第 1080162495B

號令修正發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因修正

幅度較大，基於權益保障及嚴謹性考量，本校現行做法已按部

頒準則律定執行，現修正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規定」。 

二、本案修正執行進度如下： 

(一) 109年 1月 9日學校網站公告修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 

(二) 109年 2月 24日於 108學年第 2學期期初教務會議資料宣

導並廣邀蒐整意見。 

(三) 109年 3月 18日提於性平會議由各委員審議並蒐整意見。 

(四) 109年 4月 01日提於導師會報由各委員審議並蒐整意見。 

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修正要點如下： 

(一) 考量社區民眾亦為校園之使用者，校園安全亦涉及民眾權

益，增訂學校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納入電子化會議參

與機制。(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修正教師、職員、工友及學生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 行為人行為時或現職為學校首長，均由現職學校所屬主管

機關管轄。(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 增訂申請調查或檢舉時，行為人及被害人已具學生身分，

由行為人所屬學校為事件管轄學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  

(五) 明定學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通報，係於

二十四小時內分別向社政及學校主管機關通報。（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  

(六) 明定不受理之申復審議，係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權責

重新討論受理事宜。（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七) 增訂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務權責人

員不得擔任事件調查人員及列明有關調查費用支出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八) 增訂調查人才庫人員應完成高階培訓資格、完成期限及移

除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九) 修正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時之辦理方式。（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 修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對行為人有改變身分之處理建議

時之陳述意見作法。（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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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增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之討論決定及處理結果書面

通知應載明事項。（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十二) 增訂事件檔案資料之保存及修正報告檔案之內容。（修正

條文第三十二條）  

(十三) 增訂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三項所定事件

提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審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

十三條）  

(十四) 增訂配合提供次一學校執行輔導、防治教育或相關處置

措施之必要資訊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四、修正後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詳提案附

件 P58-P62)。 

      決議： 

 

 

案由九：擬訂「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學生宿舍組織管理要

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詳提案附件 P63-P65 

     決議： 

 

 

拾參、臨時動議 

 

 

 

拾肆、主席結論 

 

 

 

拾伍、散會  


